
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

的通知 

 

财库〔2019〕19 号 

 

有关中央预算单位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

政厅（局）、发展改革委（经信委、工信委、工信厅、经信

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： 

根据《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

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

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 号），我们研究制定节能产品政府

采购品目清单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 

 

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

2019 年 4 月 2 日 

 

http://gks.mof.gov.cn/zhengfucaigouguanli/201904/P020190404409422168443.pdf

